花蓮縣政府人事處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
	項目編號
	人訓05

	項目名稱
	本府對所屬機關查差勤

	承辦單位
	本府人事處考核訓練科

	作業程序說明
	如作業流程圖。

	控制重點
	一、本處同仁應對於抽查機關保密。
二、針對差勤狀況不佳之機關（單位）3天內進行複查，情節重大者以函文通知改善。
三、每月至少抽查1個機關，各機關視內部人數至少抽查2個單位，如有未在勤且未有差假資料者應放置查勤通知單。

	法令依據
	一、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

二、花蓮縣政府員工差勤管理措施

	使用表單
	一、查勤通知單
二、抽查紀錄表


花蓮縣政府查勤通知單
本府派員於   年   月  日   時   分至貴機關       （室）(隊)課抽查辦公情形，貴機關        君適未在勤，亦未有任何申請差假資料，請於十分鐘內向人事單位報到及說明不在勤原因，逾時者以「曠職」登記。當事人如有異議，應於通知到達之日起三日內，以書面陳述理由，經單位主管核轉人事單位簽陳機關首長核定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所陳述之理由經查屬虛構者，除仍予「曠職」登記外，並依規定懲處。
此 致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花蓮縣政府員工勤惰管理及辦公情形抽查紀錄表
	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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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單位名稱
	
	抽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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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____年____月____日
____午___ 時____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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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抽查項目
	抽查情形
	說明

	
	良好
	正常
	有待改進
	

	辦
公
情
形
	一、辦公紀律情形。
	
	
	
	

	
	二、員工有無配戴識別   

    證。
	
	
	
	

	勤
惰
管
理
	一、請假前是否完成請
    假程序。
	
	
	
	

	
	二、是否有遲到、早退
    及曠職之情形。
	
	
	
	

	
	三、因公外出是否依規
    定辦理。
	
	
	
	

	
	四、機關差假及查勤資
    料是否完整紀錄。
	
	
	
	

	
	1、 公出或短差人員實
    地查察。
	
	
	
	

	備註一、曠職員工職稱及姓名：
備註二、建議事項：

	抽查人員
	

	會同人員
	
	受查機關首長核章
	


本府對所屬機關查差勤作業流程圖


（機關名稱）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
     年度  

自行檢查單位：              
作業類別（項目）：本府對所屬機關查差勤SOP     評估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	檢查重點
	自行檢查情形
	檢查情形說明

	
	落實
	部分落實
	未落實
	不適用
	其他
	

	1、 作業流程有效性

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。
	
	
	
	
	
	

	二、查勤單位
是否依據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」不定期對所屬機關進行查勤？
	
	
	
	
	
	

	三、各機關人事單位

(一)查勤過程是否確實保密？
(二)查勤應就人員到勤狀況核實登錄。
(三)人事單應於平時利用機會宣導差勤規定。
	
	
	
	
	
	

	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
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無重大缺失。

 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部分項目未符合，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：



	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


註：
1.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，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。
2.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「落實」、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、「不適用」或「其他」；其中「不適用」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，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；「其他」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，致無法評估者；遇有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或「不適用」情形，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。
人訓05





結束





準備





考訓科預就未來3月查勤日程表簽處長核定





人事處考訓科





考核訓練科於查勤前1個小時通知抽查機關人事人員，請其代為準備查勤當日之機關人員名冊、座位表、差勤紀錄等表件





人事處考訓科





至查勤單位，請人事單位核對未在座人員差假





被查勤機關





請被查勤機關確認未在勤未說明人員名單，並簽報首長知悉。





被查勤機關





抽查紀錄表送回考訓科彙整，簽報處長，並定期陳報縣長。





考核訓練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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